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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

(

含税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9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4

月

19

日

●

除息日：

2010

年

4

月

20

日

●

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4

月

23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和日期

本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在

2010

年

2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

过，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0

年

2

月

2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http://www.sse.com.cn

）。

二、分红派息方案

1

、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2009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55,118,

240.28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79,185,658.70

元，扣除

2008

年年度利润分配

3,528

万元，提取

10%

的盈

余公积金

8,801,425.47

元，

2009

年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190,222,473.51

元。

本次分红派息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52,000,000

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00

元（含税），共计分配

25,200,000.00

元，剩余

165,022473.51

元结转至下一年度。

2

、发放年度：

2009

年度

3

、发放范围：截止

2010

年

4

月

19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4

、每股税前红利：

0.10

元

5

、每股税后红利：对于流通股个人股东

,

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9

元；对于流通股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股东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

QFII

股东按税后现金红利金额

发放。

三、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4

月

19

日

2

、除息日：

2010

年

4

月

20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4

月

23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2010

年

4

月

19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开发公司所持有的股份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2

、 其余股份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结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不计息，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事宜

1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2

、咨询电话：

010-80489305

传真：

010-80491684

3

、联系地址：北京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B

区裕民大街甲

6

号

405

室

邮 编：

101318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正文及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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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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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10

日以传真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4

月

13

日以通讯的形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

事

8

人，公司独立董事孙喜田先生出差国外，无法行使表决权。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

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桂模先生主持，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

、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筹划向非关联自然人发

行股票购买其拥有的浙江百基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为实现公司长远战略目标，会议同意公司筹划向非关联自然人发行股票购买其拥有的浙江百基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具体方案待与该公司进一步协商后确定。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53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相

关资产进行初步审计、评估，待确定具体方案后，将召开董事会审议并公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编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预案

或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报告书及相关议案。 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公告。

2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本次发行股票购买浙江百

基公司

100%

股权相关事宜中介机构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审计机构、 中企华评估有限公司为资产评估机构、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为法律顾问、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为本次公司发行股票

购买浙江百基公司

100%

股权相关事宜提供相关服务。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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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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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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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交易内容：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将

２７００ｍｍ

轧机生产线从重庆

市大渡口区整体保护性拆除利旧设备及钢结构厂房搬迁至重庆市长寿区江南镇（“

２７００

轧机迁建项目”）。

为此， 本公司以

２７００

轧机迁建项目部分设备， 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交

易，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５１

，

０００

万元。

●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

●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书面议案通过。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

《融资租赁协议》、《保证金合同》及《业务合作合同》，以本公司

２７００

轧机迁建项目部分设备，与其进行售

后回租融资租赁交易，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５１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融资租赁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书面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

过。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空港保税区西三道

１５８

号金融中心

３

号楼

法定代表人：孔林山

注册资本：

３２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

民生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

民生公司最近五年来未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租赁物：本公司

２７００

轧机迁建项目部分设备（“设备”），租赁清单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购买价款（元）

１

加热炉及区域设备

４５

，

６６７

，

６９６．３０

２

粗轧机及前后辊道

４７

，

３３６

，

９９９．４２

３

精轧机及区域设备

４４

，

７３９

，

５１８．１１

４

矫直机

５０

，

８５６

，

３１０．９０

５

剪机

９

，

４２５

，

１４６．１１

６

冷床及区域设备

６６

，

４５６

，

８０６．８６

７

双边滚切剪机组

１４

，

８４８

，

６６８．９７

８

精整延长线设备

１１

，

４３４

，

６４８．７０

９

热处理作业线

１１０

，

３６８

，

７０８．４４

１０ ３５ＫＶ

变电站

７

，

５０２

，

８３０．７９

１１ ６ＫＶ

变电站

１８

，

２０７

，

４９７．７０

１２

电磁站

３７

，

２６５

，

８８１．５９

１３

液润站

５

，

９９５

，

１９２．４８

１４

能源介质及管网

２２

，

６４３

，

８１７．９３

１５

轧辊磨床

３５５

，

０９５．６９

１６

行车

９

，

０００

，

２０５．２８

１７

自动化控制系统

６

，

４９９

，

３２２．９８

１８

其它

１

，

６１６

，

５２２．００

１９

合计

５１０

，

２２０

，

８７０．２５

２

、融资金额： 人民币

５１

，

０００

万元。

３

、租赁方式：售后回租方式，即本公司将上述物件出售给民生公司，同时与民生公司就该租赁物件签

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期内公司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向民生公司分期支付租金。

４

、租赁期限：自民生公司向本公司支付设备转让款之日起

３６

个月，自起租日起计算。 起租日为合同

生效后第一个自然月的

１５

日。

５

、租金及支付方式：本公司自起租日后第二个月开始支付租金，每二个月支付一次。 租金以放款本金

和租赁利率为基础计算。概算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５２

，

４２３

，

６０６．６６

元。年租赁利率均为

５．１３％

（参照同期中

国人民银行

３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５％

），租赁期限内，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时，出租人

将对租赁利率作出同方向、同幅度的调整。 利率调整日之前各期租金以及利率调整日当期租金金额不变，

从下一期租金开始，每期租金均按调整后的数额计收。

６

、担保方式：本公司向民生公司支付保证金人民币

７６５

万元作为履约保证。

７

、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民生公司所有；自租赁期届满，本公司以象征性价格人

民币

１

万元留购租赁设备。

８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融资租赁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五、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及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通过融资租赁业务，利用公司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资，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增加长期借款

比率，盘活公司现有资产，切实缓解流动资金压力。

六、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书面议案。

２

、《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保证金合同》、《业务合作合同》。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００５

股票简称
：

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０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ｒｏｎ ＆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交易内容：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将

２７００ｍｍ

轧机生产线从重庆

市大渡口区整体保护性拆除利旧设备及钢结构厂房搬迁至重庆市长寿区江南镇（“

２７００

轧机迁建项目”）。

为此，本公司以

２７００

轧机迁建项目部分设备，以直接租赁方式，向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

租赁，融资额度为人民币

４４

，

０００

万元。

●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

●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书面议案通过。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

同》、《保证金合同》及《业务合作合同》，以

２７００

轧机迁建项目部分设备，与其进行融资租赁交易，融资金

额为人民币

４４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融资租赁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书面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

过。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空港保税区西三道

１５８

号金融中心

３

号楼

法定代表人：孔林山

注册资本：

３２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

民生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

民生公司最近五年来未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三、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１

、租赁物：本公司

２７００

轧机迁建项目所需部分设备（“设备”），租赁设备清单如下：

项目号 工艺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总重（吨）

一 接炼钢运输辊道区

１ ００－１

倍尺坯运输辊道（一） 支

１１ ９３．５０

２ ００－２

倍尺坯运输辊道（二） 支

１１ ９３．５０

３ ００－３

倍尺坯运输辊道（三） 支

１０ ８５．００

二 板坯及加热炉区

４ ０－４

固定挡板（一） 台

２ １５．００

６ ０－６

火焰切割机对中装置辊道 支

６ ２５．００

７ ０－７

火焰切割机对中装置 套

１ ５４．００

８ ０－８

火焰切割机辊道（一） 支

６

５１．００

９ ０－９

火焰切割机辊道（二） 支

３

１０ ０－１０

火焰切割机辊道（三） 支

２

１１ ０－１１

火焰切割机辊道（四） 支

１

１２ ０－１２

火焰切割机 台

１ ２２．００

１３ ０－１３

火焰切割机输出辊道 支

１３ ５５．００

１４ ０－１４

去毛刺机辊道 支

５ ２１．００

１５ ０－１５

去毛刺机 台

１ １８．００

１６ ０－１６

去毛刺机输出辊道 支

７ ３０．００

１７ ０－１７

锥形辊道 支

６ ３６．００

１８ ０－１８

移动辊道（一） 支

１４ ７２．００

１９ ０－１９

板坯回转台 套

１ １０５．００

２０ ０－２０

固定挡板（二） 套

２ １２．２０

２１ ０－２１

移动辊道（二） 支

１４ ７２．００

２２ ０－２２

定尺坯喷印机 台

１ ４．３０

２３ ０－２３

喷印机辊道 支

１１ ５２．８０

２４ ０－２４

下料台架辊道 支

１３ ６１．００

２５ ０－２５

下料台架 套

１ ６３．００

２９ ０－２９

上料台架输入辊道 支

１６ ７５

３０ ０－３０

上料台架辊道 支

１６ ７６．８

３１ ０－３１

上料台架 套

２ １２６

四 轧机区

１ ２－１

高压水除鳞输入辊道 支

５ ２７．５

２ ２－２

高压水除鳞箱 套

１ ３５

４ ２－４

粗轧输入辊道 支

７ ３８．５

５ ２－５

粗轧前工作辊道（一） 支

７ ４８．０

１２ ２－１２

粗轧机后工作辊道（二） 支

８ ５６

１３ ２－１３

粗轧机输出辊道（一） 支

９ ４５

１４ ２－１４

粗轧机输出辊道（二） 支

９ ４５

１５ ２－１５

精轧机前输入辊道（一） 支

９ ４５

１６ ２－１６

精轧机前输入辊道（二） 支

９ ４５

１７ ２－１７

精轧机前工作辊道（一） 支

９ ４５

１８ ２－１８

精轧机前工作辊道（二） 支

９ ４５

３０ ２－３０

精轧机后工作辊道（四） 支

１０ ５０

３１ ２－３１

精轧机后工作辊道（五） 支

１０ ５０

３２ ２－３２

精轧机输出辊道 支

９ ４５

５２ ２－５２

母板喷印机 套

１ ８

四 冷床区

１ ３－１ １＃

冷床输入辊道（一） 支

１０ ４２．２５

２ ３－２ １＃

冷床输入辊道（二） 支

１０ ４２．２５

４ ３－４ １＃

冷床上料装置 套

１ ２３３．８８

９ ３－９ １＃

冷床输出辊道（二） 支

２０ ６０

１０ ３－１０ ２＃

冷床输入辊道（一） 支

１５ ４７．７３

１１ ３－１１ ２＃

冷床输入辊道（二） 支

１３ ４１．３７

１２ ３－１２ ２＃

冷床翻板机 套

１ ２５７．４

１４ ３－１４ ２＃

冷床输出辊道（一） 支

１４ ３６．５

１８ ３－１８ ３＃

冷床输入辊道（一） 支

６ ２０．７

２４ ３－２４ ３＃

冷床输出辊道（二） 支

１４ ４９．３

五 剪切区

２４ ４－２４

定尺机（二） 台

１ ３０

３０ ４－３０

标志机对齐装置 套

２ ３０

３１ ４－３１

成品标志机 套

２ ８

４７ ４－４７

冷矫直机输出辊道（二） 支

６ ２４

６１ ４－６０

定尺剪机组 台

１ ５０６．６

６２ ４－６１

定尺剪输出辊道（一） 支

１３ ３７．４

７９ ４－７８

悬臂吊 台

２ ５

８０ ４－７９

取样剪 套

１ ２８

３９ ６－３９

标志机（二） 台

１ ４

十 起重运输设备

１－Ⅱ ＱＤ

型

３５ｔ／５ｔ

双梁桥式起重机 台

１ ５１．２５

９ ２－Ⅲ ＱＤ

型

１６０ｔ／５０ｔ

双梁桥式起重机 台

１ １５９

１３ ２－Ⅶ ＱＤ

型

３２ｔ／５ｔ

双梁桥式起重机 台

１ ６１．１

１４ ２－Ⅷ ＱＤ

型

１００ｔ／３２ｔ

双梁桥式起重机 台

１ １３９

１５ ２－Ⅸ ＱＤ

型

３２ｔ／５ｔ

双梁桥式起重机 台

１ ６１．１

２８ ４－Ⅰ ＱＤ

型

３２ｔ／５ｔ

双梁桥式起重机 台

４ ２４８

３２ ３ｔ

电动葫芦 台

７ ３．６

３３ ５ｔ

电动葫芦 台

６ ３．９

３４ ２

吨手动单轨小车及葫芦 套

１ ０．３５

３５ ３

吨手动单轨小车及葫芦 套

２ ２

３６

电动葫芦

ＣＤ１－１．５－９

台

１１ ７

３７ ５

吨电动葫芦 台

１ ０．７

３８ ５

吨单梁行车 台

１ ３．７５

３９ １０

吨抓斗行车 台

１ ３１

４０

板坯夹钳吊具 套

２ １５．４

合计

十一 液压、稀油及干油润滑设备

（一） 液压部分

１

板坯区

１＃

液压系统 套

１

１０

剪切线

１＃

冷床上料机构液压系统 套

１

１２

剪切线

１＃

冷床下料机构及升降档

板液压系统

套

１

（二） 润滑部分 套

１

１

粗轧机稀油润滑系统 套

１

２

粗轧机大电机润滑系统 套

１

５

精轧机稀油润滑系统 套

１

６

精轧机大电机润滑系统 套

１

７

精轧机油膜轴承润滑系统 套

１

１７

集中补油装置 套

１

１８

干油润滑站、分配器及压差开关 套

１

２

、融资金额：人民币

４４

，

０００

万元。

３

、租赁方式：融资租赁方式，即本公司根据

２７００

轧机迁建项目的需要选择供应商和指定设备，由民

生公司购买后出租给公司使用。 租赁设备的购买价款为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上述选择与供应商签订《买

卖合同》中约定的设备购买价款，即总金额人民币

４４

，

０００

万元，此金额仅为概算成本，实际成本以出租人

最终实际支付总额为准，包括向供应商所支付的设备购买价款及双方一致同意计入成本的其他费用。 如

果实际成本超过《买卖合同》约定的设备购买价款，经承租人同意出租人有权根据本合同约定的租赁利率

及租金支付方式相应调整租金。 本公司与民生公司就上述租赁物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期内公司

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向民生公司分期支付租金。

４

、租赁期限：自民生公司向本公司支付设备转让款之日起

３６

个月，自起租日起计算。 起租日为合同

生效后第

１３

个自然月的

１５

日。

５

、租金及支付方式：本公司自起租日后第二个月开始支付租金，每二个月支付一次。 租金以放款本金

和租赁利率为基础计算。 概算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７９

，

１０１

，

７５９．９２

元。 年租赁利率均为

５．４７２％

（参照同期

中国人民银行

３～５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５％

），租赁期限内，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时，出

租人将对租赁利率作出同方向、同幅度的调整。 利率调整日之前各期租金以及利率调整日当期租金金额

不变，从下一期租金开始，每期租金均按调整后的数额计收。

６

、担保方式： 本公司向民生公司支付保证金人民币

６６０

万元作为履约保证。

７

、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民生公司所有；自租赁期届满，本公司以象征性价格

１

万元留购租赁设备。

８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融资租赁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五、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及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交易使本公司获得生产经营需要的资金支持，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无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书面议案

２

、《融资租赁合同》、《保证金合同》、《业务合作合同》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００５

股票简称
：

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０８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ｒｏｎ ＆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书面议案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传真方式表决

通过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书面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同意本公司投资约人民币

８９

，

９８８

万元，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将

２７００ｍｍ

轧机生产线从重庆市大渡口区

整体保护性拆除利旧设备及钢结构厂房搬迁至重庆市长寿区江南镇。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同意本公司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

、同意所有融资租赁业务本金总额不高于人民币

９．５

亿元，设备价格、租金、租金计算、支付方式、保

证金等具体事宜由公司经营管理人员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协商确定；

２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人员负责上述交易相关合同、文件的签署、履行及其他相关事宜。

３

、同意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将上述融资租赁协议、合同项下的债权全部或部分转让

／

质押给第

三人和

／

或将租赁物件抵押给第三人。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３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参加“长金通”网上直销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起参加“长金通”网上直销费率优

惠。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基本情况

表：适用基金基本情况表

基金名称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

ＬＯＦ

）

基金代码

１６３００１

基金合同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开放申购、赎回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二、费率优惠时间和政策

１

、费率优惠适用时间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起。

２

、费率优惠政策

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已开通招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兴业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的银行卡支付业务。 “长金通” 网上直销使用上述支持的银行卡申购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享有各自的费率优惠，现说明如下：

表：“长金通”网上直销基金申购优惠费率表

基金名称

申购金

额

公告申

购费率

招行卡

费率

工行卡

费率

农行卡

费率

建行卡

费率

兴业卡

费率

浦发卡

费率

民生卡

费率

长信中证

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

（

ＬＯＦ

）

１００

万

元以下

１．２０％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８４％ ０．９６％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

５００

万

元（含）

以上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本公司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

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１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赎回费率依照相关公告的规定执行；

２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３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途话费）；

２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申请使用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直销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

上直销的固有风险。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直销信息。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年４月 １４ 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正式生效。 根据基金合同和《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以下

简称“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开始办理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日常申购、

赎回业务。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基本情况

表：本基金基本情况表

基金名称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

ＬＯＦ

）或长信

１００

（深交所）

基金代码

１６３００１

基金合同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开放申购、赎回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二、投资者范围

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

的其他投资者。

三、基金申购、赎回业务

（一）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起每个开放日办理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证券交易所的工作日为本基金

的申购赎回开放日（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时除外）。 场内开放时间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日交易时间，场外开

放时间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在基金合同约定时间外提交的申请按下一交易日申请处理。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对前述

开放日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二）本基金申购费率、赎回费率

１

、申购费用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Ｍ

，含申购费） 前端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８％

５００

万

≤Ｍ １０００

元每笔

注：

Ｍ

为申购金额

２

、赎回费用

（

１

）本基金场外的赎回费用在投资人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率随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具

体费率如下：

持有年限（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３％

２

年

≤Ｎ ０

（

２

）本基金场内赎回费率统一为

０．５％

。

（三）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限制

１

、场外申购赎回

（

１

） 场外申购时，代销网点每个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若代销机

构有关于交易级差规定的，以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直销中心每个账户首次申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

万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 已在直销中心有本基金认购记录的投资

人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在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可接受个人投资者单笔申购金额在

１

，

０００

元人

民币以上（含

１

，

０００

元）的申购申请。 具体申购限额以投资者指定结算机构的规定为准。 代销网点的投资

人欲转入直销网点进行交易要受直销网点最低金额的限制。 投资人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

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本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本基金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

２

） 本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以上限制进行调整，最迟在调整生效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

３

） 场外赎回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

回后，导致每个交易帐户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时，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２

、场内申购赎回

（

１

） 场内申购时，每笔申购金额最低为

１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同时每笔申购必须是

１００

元的整数倍，

并且单笔申购最高不超过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元（含申购费）。

（

２

） 场内赎回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

回后，导致每个交易帐户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时，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３

、投资者的红利转份额不受最低申请金额限制。

４

、基金的转托管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办理已持有基金份额在不同销售机构之间的转托管，基金销售机构可以按照规定

的标准收取转托管费。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遵循相关业务规则进行办理。基金上市交易后（即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起），登记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的基金份额可直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登记在

注册登记系统中的基金份额可通过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将基金份额转托管到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中，再上市

交易。

四、本基金销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本公司直销中心以及本公司“长金通”网上交易系统。

２

、场外代销机构

序号 代销机构 联系电话

１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２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３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或

０２７－８５８０８３１８

４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５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６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５２３

７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０３

８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９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５１２－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１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１１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１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部

１３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１４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１５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

０２１－９６２５８８

（上海地区）

１６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７８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１７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或

９５５５３

１８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９９１－９６５６２

或

０１０－６２２９４６００

１９

华宝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０２１－３８９２９９０８

２０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９３１－８７３０２６４

２１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２２

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２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９

２４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２５

齐鲁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５３８

２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２８

２７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２５１８

２８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２９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３０

西藏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１１－１７７

３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５

３２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５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３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８８

３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３

３５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８

３６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３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９９

３８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３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６

４０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５８０

４１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４２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５９８

４３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８

３

、场内代销机构

办理本基金场内申购的销售机构为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具体名单可

在深交所网站查询。

４

、上述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均受理投资者的开户、日常申购及赎回等业务。

本基金若增加、调整直销网点或代销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五、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起，本公司将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

司网站、基金份额销售网点或者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

留意。

六、重要提示

１

、本基金为上市型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话费）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

ｃｏｍ．ｃｎ

了解基金申购、赎回事宜。

３

、本公告仅对本公司管理的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长

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摘要》、《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本基金的上述资料。

４

、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５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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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发布了

"

关于召开

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详见

2010

年

3

月

23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本

公司公告）。

本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13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人，代表股份

267,932,7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36％

。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1

、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67,932,71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公司独立董事

2009

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

267,932,71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67,932,71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267,932,71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267,932,71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公司

2009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

267,932,71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7

、公司董事会经费

2010

年度预算方案

同意

267,932,71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8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同意

267,932,71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9

、关于调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

1

）同意王百川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同意

267,932,71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沙雨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267,932,71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曹程钢律师、宋皓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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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1

、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

-2010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业绩：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金额在

100

万元至

400

万元之间。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80.11

万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270

元。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2010

年

3

月

19

日本公司全额收到木纤维板产品享受的增值税退税

986.01

万元的税收优惠（此次退

税的税收区间为

2009

年

1

月

～2009

年

12

月），该部分退税所得计入了

2010

年一季度

"

营业外收入

"

，所

以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四、其他情况

本次有关

2010

年第一季度的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

的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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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0]62

号

"

文《关于核准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

35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2.33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89,755,000.0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3,178,85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56,576,150.00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1

日出具的利安达验字

[2010]

第

1005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为了规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经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和保荐人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保荐人

"

）分别与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庄河支行（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大连支行

"

或

"

开户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

丹江分行（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牡丹江分行

"

或

"

开户行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三

方监管协议

"

）。 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在上述两家开户行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用于公司《木材综合利用

项目》， 即投资建设

6

万

m3

单板层积材生产线和

10

万

m3

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线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各专户情况如下：

1

、 公司已在中国银行大连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大连

"

） 账号为

802212373308093001

。

2

、 公司已在建设银行牡丹江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牡丹江

"

） 账号为

23001705151050510280

。

二、公司与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人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

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公司和开户行应当配合保荐人的调查与查询。保荐人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保荐人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行应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开户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人。 开户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的，开户行

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人，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人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人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保荐人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13 日


